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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口示范区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
耕地保护举证工作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签订时间：

服务合同



第五条、合同价款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肆拾政万陆忏元整，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单位 金额（万元） 备注

变更调查 ： 372.80平
外业技术人员不少
千20人，内业人员

1 方公里内开展外业地 1项 34. 72 不少千5人，车辆不
类调查及数据库建设

少千10辆。

90个村（社区）共计
耕地保护举证： 十个片区，每

372. 80平方公里涉及 个片区安排一名技

2 90个村（社区）耕地及 1项 14.88 术员和一辆车（共计
永久基本农田疑似图 10台车辆，不小千

斑实地核实举证工作 10个人），服务天数
不少千30天。

第六条、付款方式

乙方向甲方开具真实有效的正式发票，分三次支付项目款

第一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 日内，

98400.00元

第二次：成果经省级检查通过后 10 日内，

（小写 ）： ¥496000. 00 元。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即为王」

（大写）：壹拾玫万掘忏肆俏元整；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即为¥198400. 00元， （大写）：壹拾玫万猁忏肆伯元整

第三次：成果经部级检查合格，成果启用后 1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

额剩余的20%, 即为¥99200. 00元， （大写）：玫万玫忏贰俏元整。

第七条、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 合同协议书；

2. 成交通知书、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文件。

3.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八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及时向乙方提供与履行本合同相关的所有必需的文件、资料；

(2) 甲方为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与相关政府部门及其他第三方的沟通、协调

提供必要的协助；

(3) 甲方按照合同第五条、第六条约定支付项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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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方应积极协助乙方完成恒口示范区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耕地保护举

证工作，包括及时与乙方沟通，交流意见，提供所需资料等。

2. 乙方的义务

(1) 根据甲方提供的数据，明确人员和时间安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同要求

的工作内容；

(2)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规程开展工作，并对成果质量负责；

(3) 对项目实施中因乙方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应按照技术规程规定无条件修

改完善，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严格执行各项要求，保证本合同各项的正常履行。

2. 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不得单方终止合同，如乙方违约，应退还已收款，并赔

偿给甲方实际造成的损失；如甲方违约，乙方已收款不予退还。

3. 如因乙方存在以下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依法向乙方进行经济索赔，并报

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1) 相应资质被取消；

(2) 存在弄虚作假、传递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

(3) 人员、仪器、设备、服务等不能满足需要，提出后拒不整改；

(4) 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

4. 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费用，每延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1%。向乙方支

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 本合同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本合同及附件内容，以确

保双方的商业机密。

第十条、验收

成果通过省级、部级审查后视为验收合格，不再组织考核验收 。

第十一条、服务方案

乙方应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提供服务。

第十二条、保密责任

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采购人所提供的所有相关资料、数据，未经采

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且保密责任不因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失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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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采购人提出要求，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项目完成后，成交

供应商须将所有的资料、数据完整交付给采购人，并不得擅自保存有关数据。

第十三条、知识产权

合同范围内的所有成果资料归甲方所有。乙方应保证甲方所使用的服务成果免受

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

第十四条、合同争议的解决

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应承担参与诉讼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千诉讼

费、鉴定费、差旅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和执行费等）。

第十五条、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约定

如因不可抗力致使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义务时，双方均不负违约

责任。但不能履行义务一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向对方报告所发生的不可抗力并提供

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本条所称“不可抗力”是指战争、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恶劣

天气条件、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包括罢工、政变、骚乱、游行等） 等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十六条、合同的终止、变更

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者中止、

终止合同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如项目任务或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更，双方

应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

第十七条、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八条、其他约定

1. 乙方应自行与其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合法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关系，并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保；甲方与乙方服务人员之间无

劳动合同关系，不承担任何劳动合同义务，亦不对乙方与其服务人员之间的劳动合同

纠纷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一旦甲方基千法律规定、生效仲裁裁决、法院判决而承担劳

动合同纠纷连带责任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

赔偿金、行政处罚、仲裁费、诉讼费、律师费等。

2. 乙方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或乙方服务人

员自行负责，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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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共同签字盖章， 自甲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合同有效期为合同签订至乙方交清该项目全部成果资料及甲方结清合同款，

该合同自动终止。

3.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自然资源局

（公章 ）

法定代表人

地址：
?\~ 衫~ . I\ ~ 姿1

IA_ 

邮政编码：

电话： 、 电话： 028-86381266-903 

传真： 传真： 028- 86619001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账号： 都第二支行

户名：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账号 ： 51001426208050373762 

签订日阿切访年夕月 1归

5 



陕西利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交通知书

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恒口示范区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耕地保护举证工作（项目编

, 号： SXLW-AK-CG-202504) 于 2025 年 03 月 11 日在安康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405 室举行了竞争性磋商会议，磋商小组依据磋商文件对各投

标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经采购人确认，贵公司为成

交供应商。

成交金额大写：肆拾玫万陆忏元整；

小写： ¥496000.00 元；

服务期限：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服务标准：成果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有关技术规范要

求等。

请接到此通知，在磋商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与采购人洽谈合同条

• 款« 并笭叮令同

注：需融资企业参照《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

（陕财办采 (2018) 23 号）执行。




